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矯正人員在職進修獎學金實施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4年7月18日訂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5年10 月1日修正第2、3、6、7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6年9 月5日修正第2、4點

一、為獎勵矯正人員在職進修，充實專業知能，提升矯正專業效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矯正人員現職管理員（不含約僱人員）、主任管理員（調任辦事員或助理員者）及科（課、組）員，於國內大學院校進修大學部或研究所課程者（不含推廣教育課程），合於下列規定者均可提出申請：
（一）具有本會會員資格或申請截止前已申請加入會員者（請上本會官網首頁http://www.corrections-cca.org.tw 點選加入會員）。

（二）上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。
（三）前一年度於任職期間無書面警告以上（含）之懲處紀錄。
三、獎學金金額：每名新臺幣参仟元正。
四、獎學金名額：不限。 

五、申請程序：符合申請條件者填寫申請表，並檢齊下列資料後，由機關彙整後以公文函送本會審查。
（一）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或影本(蓋用與正本相符印章)。
（二）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份。

六、符合資格人數逾獎學金名額者，以研究所優先，大學部次之；其次再以平均分數高低加以評比。

七、本會每年函請各機關週知所屬同仁，並於本會網站公告，請符合資格者踴躍提出申請，經本會審查擇優錄取通過後，將通知各機關，並於本會網站公告得獎情形。
矯正人員在職進修獎學金申請表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日
	基本資料料
	姓名
	
	性別
	

	
	服務機關
	
	科 室  單 位
	

	
	職稱
	
	年資
	         年        月

	
	聯絡電話
	
	手機
	

	
	通訊地址
	

	
	戶籍地址
	

	
	就讀學校
	（請詳填名稱，參考備註一）

	機關查核
	勾選
	項    目（以下請服務機關勾選填寫）

	
	□有
□無
	前一年度（113年8月31日至114年9月1日）於任公職期間有無書面警告以上（含）之懲處紀錄。

	
	□是

□否
	上一學年(上、下學期)學業平均成績是否達八十分以上。

	
	 □ 申請人為管理員（非約僱人員）。               □申請人為主任管理員。

 □ 申請人為辦事員（管理員或主任管理員調任者）。  □申請人為科（課、組）員。

 □ 申請人為助理員（管理員或主任管理員調任者）。

或 助理員。為

。。或助理員



	
	承

辦

人
	姓名：
電話：（ ）           傳真：（ ）          E-mail：

	
	核章
	（請蓋機關戳章）

	附件
	
	1.申請表一份。

	
	
	2.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或影本(蓋用與正本相符印章)。

	
	
	3.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乙份。

	備註
	1.就讀學校需詳填名稱，並需填寫就讀縣市、年級、科系名稱，日間部、夜間部亦需詳填。

2.繳交附件時，請依附件順序排列，並用釘書機訂好。

3.敬請各機關彙整後將申請文件以公文函送「100台北巿中正區漢口街一段85號5樓
  之3，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」，請註明「申請在職進修獎學金」。

4.申請期間：114年9月26日前，非以郵戳為憑，超過時間或資料不齊全者不受理。

5.請詳閱申請辦法再填寫此表格，如有疑問歡迎來電或e-mail詢問，聯絡人及電話：
游小姐(02）2312-1965。


